
 

亞東科技大學  113 學年度境外實習 

帶團老師招募說明及報名表 

一、 服務地點及招收人數： 

(一)馬來西亞(檳城)：招募兩位輔導老師。 

(二)中國大陸(蘇州)：招募兩位輔導老師。 

二、 預訂帶團日期及學生招收人數： 

(一) 檳城團：113 年 7 月 17 日(三)至 7 月 22 日(一)，計 6 天，共 7 位學生 

(二) 檳城團：113 年 7 月 31 日(三)至 8 月 05 日(一)，計 6 天，共 7 為學生 

(三) 檳城團：113 年 8 月 20 日(二)至 8 月 25 日(日)，計 7 天，共 7 為學生 

(四) 蘇州團：113 年 7 月 05 日(五)至 7 月 09 日(二)，計 5 天，共 12 位學生 

(五) 蘇州團：113 年 7 月 31 日(三)至 8 月 05 日(一)，計 6 天，共 12 位學生 

(六) 蘇州團：113 年 8 月 26 日(一)至 8 月 30 日(五)，計 5 天，共 12 為學生 

三、 服務地點說明： 

(一)馬來西亞檳城：實習機構為華裔企業等 3 家實習機構。 

(二)中國大陸蘇州：實習機構為遠東(蘇州)營運總部及其分公司。 

四、 報名資格：校內專任教師或職員。 

五、 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113 年 5 月 17 日止。 

六、 費用：護照費用需自付，餘詳情請洽承辦單位。 

七、 工作內容： 

(一)參與學生實習行前訓練課程。 

※境外實習行前訓練為每週三下午 2 時至 5 時(考試週除外) 

(二)與境外實習機構協調學生實習事宜。 

(三)瞭解學生實習狀況，並適時向本中心回報學生實習情形。 

(四)實習學生之生活輔導，如遇身心適應不良時，應予以適時輔導及處理。 

(五)實習學生生活輔導評量。 

(六)實習學生實習日誌批閱。 

(七)實習學生成績考核。 

(八)回國後 30 天團隊需完成成果繳交(每日日誌、總心得、成果簡報、紀錄片剪輯)。 

八、因本校申請教育部學海計畫，待教育部審核後公告其計畫輔導老師名單。 

九、報名單位：學務處-職涯發展中心(有庠 10609D) 

(請將紙本送到職涯發展中心；並寄送電子檔至 ot225@mail.aeust.edu.tw) 

 



 

 

 

113 學年度境外實習 帶團老師報名表 

單位 □行政單位            □教學單位 

 

學群  系別  

姓名  
聯絡

電話 
 

手機  

電子信箱  

聯絡地址  

緊急聯絡人  聯絡人電話  

申請理由 

（含輔導理念） 
 

欲報名團 

(請自行勾選) 
□馬來西亞檳城 □大陸蘇州 

輔導職掌 

(一)參與學生實習行前培訓課程。 

    ※境外實習行前培訓為每週三下午 2 時至 5 時(考試週除外) 

(二)與境外實習機構協調學生實習事宜。 

(三)瞭解學生實習狀況，並適時向本中心回報學生實習情形。 

(四)實習學生之生活輔導，如遇身心適應不良時，應予以適時輔導及處理。 

(五)實習學生生活輔導評量。 

(六)實習學生實習日誌批閱。 

(七)實習學生成績考核。 

(八)回國後 30 天團隊需完成成果繳交(每日日誌、總心得、成果簡報、紀錄片剪輯)。 

申請人 單位主管 學群長/一級主管 審核結果 

    

 


